
  
 

 

 

  

各有关高等学校,厅属事业单位： 

现将财政厅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公务员局《关于印

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行

〔2018〕3 号）转发给你们, 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月 7 日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